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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繼續教育課程出席簽到單

	繼續教育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日期、時間
	/　/　 　:　~　:　

	地點
	
	認定教育積分
	　學分

	認定字號
	衛職醫專字
	第號
	課程時數
	　小時

	說明
	1、 本名單於行政院衛生署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參加職業醫學活動或繼續教育時，由主辦單位提供使用，請於課程結束後30天內將學員名單登錄至系統內，並寄交出席簽到單影本至本學會，正本請自行保留七年備查。
2、 簽名時請用正楷，以免辨認錯誤無法計分。

	身份證字號
	專醫證號
	簽到
	簽退
	身份證字號
	專醫證號
	簽到
	簽退

	
	
	
	
	
	
	
	

	
	
	
	
	
	
	
	

	
	
	
	
	
	
	
	

	
	
	
	
	
	
	
	

	
	
	
	
	
	
	
	

	
	
	
	
	
	
	
	

	
	
	
	
	
	
	
	

	
	
	
	
	
	
	
	

	
	
	
	
	
	
	
	

	
	
	
	
	
	
	
	


PS：未完成當天全部課程，則不發給學分































